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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年報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基金  

政府在一九九三年推出肺塵埃沉着病特惠金計劃（下稱「特

惠金計劃」），向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被確診患上肺塵埃沉着病（下稱「肺

塵病」）的人士按季發放特惠款項，直至他們去世為止。為此，政府

從一般收入撥款，成立了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下稱「基金」），以

資助特惠金計劃。在此之前，政府曾向這些病患者發放一筆過的特惠

款項。  

2.   基金的經常收入來 自 以其儲備作出的投資。開支項目包括支

付給肺塵病患者及其家人的特惠款項（約佔開支總額的 97%）和肺塵

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下稱「基金委員會」）1所收取的行政費用。  
 
基金的管理  

3.  根據政府與基金委員會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勞工處負責處理

所有向特惠金計劃提出的申請和審定申請人是否符合領取特惠款項

的資格，而基金委員會則負責管理基金和向合資格人士發放特惠款

項。  
 
4.   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委員會的成員如下：  

主席  陳修杰工程師  
成員  林健榮先生  
 胡志輝先生  
 黃錦沛先生 ,  BBS, JP 
 蘇潔瑩醫生  
 余烽立先生  
 黃平先生  
 黃亮枝先生  
 庫務署高級庫務會計師（基金管理）  
 勞工處助理處長（僱員權益）  

                                                      
1  基金委員會是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設立的法定機構。

該委員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管理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為在一九八一年

一  月一日或之後被確診患上肺塵病的人士及在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或之後

被確診患上間皮瘤的人士提供補償。基金委員會亦被政府委派為特惠金計劃的

付款機構。  



 
 

2 
 

特惠金的發放  

 

5.  特惠金計劃提供一系列的特惠款項如下：  

(a) 喪失工作能力及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特惠款項  – 按季

向所有肺塵病患者發放特惠款項，直至他們去世為止。  

(b) 護理及照顧方面的特惠款項  – 按季向因喪失工作能力的性質以

致無法料理自己的日常起居並需要他人護理及照顧的肺塵病患

者發放特惠款項。  

(c) 醫療費用  – 支付與肺塵病有關的醫療費用。  

(d) 醫療裝置費用  – 支付肺塵病患者所需的認可醫療裝置（即輪椅、

氧氣濃縮機與配件，氧氣樽與配件，高低正氣壓呼吸機（及與呼

吸機一併使用的放濕機）與配件以及抽痰機與配件）費用。  

(e) 死亡特惠金  – 向死於肺塵病的病患者的家屬發放死亡特惠金。  

(f)  殯殮費用  – 向為死於肺塵病的病患者支付殯殮費用的任何人士

發還有關費用。  

 

6.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特惠金計劃下在生的肺

塵病患者有 30 名。在本年度內，基金發放的特惠款項為 460 萬元，

去年度則為 526 萬元。按特惠金類別發放的金額顯示如下：  

 二零一九至   

二零年度    

（萬元）  

二零一八至   

一九年度    

（萬元）  

喪失工作能力及疼痛、痛苦與

喪失生活樂趣的特惠款項  

291 349 

護理及照顧方面的特惠款項  23 22 

醫療費用  4 4 

醫療裝置費用  2 2 

死亡特惠金  95 96 

殯殮費用  45 53 

總額  460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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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7.  本年度的收入為 1,021 萬元，包括政府提供的 990 萬元補助

金及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 31 萬元；開支則為 474 萬元，當中 460 萬

元用於支付特惠款項。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基金的累

積結餘為 2,350 萬元。過去兩年的收支如下：  

 

 收入總額  

（萬元）  

支出總額  

（萬元）  

基金結餘  

（萬元）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  33 540 1,802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  1,021* 474 2,350 

* 當中包括政府提供的 990 萬元補助金  

 

8.   基金本年度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審計署署長的報告載列於附

錄。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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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審 計 師 報告  
致 勞 工 及 福 利局 局 長  
 
意見  

 
我已審計列載於 第 4 至 1 4 頁的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財務報表，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

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於二零二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流量，並已按照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與政府簽訂的諒

解備忘錄第 8 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 礎  

 
我已按照諒解備忘錄第 8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

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

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肺塵埃沉

着病特惠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

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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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 着病補償基金委員 會就財務報表而須 承擔的責任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補 償 基 金 委 員 會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諒解備忘錄第 8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

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

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須負責評估肺

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

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就 財務報表審計而須 承擔的責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

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

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

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

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

秉持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

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

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

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

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特 惠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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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價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補 償 基 金 委 員 會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 定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補 償 基 金 委 員 會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

與事件或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持續

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

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

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

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

能導致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審計署署 長   審計署  

首席審計 師   香港灣仔  

蔡秀玫代 行   告士打 道 7 號  

二零二零 年九月二十八日   入境事務 大樓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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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2020 

港元  
 

2019 

港元  

流動資產      

 應收利息   107,949  199,138 

 定期存款  3 21,200,000  15,700,0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 2,337,011  2,268,372 

   23,644,960  18,167,510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149,743)  (147,106)  

資產淨值   23,495,217  18,020,404 

 

 

 
    

上列項目代表：      

營運基金   23,495,217  18,020,404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批核。  

 

 

陳修杰  

主席  

 

 

羅紹雄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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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支帳目  

 

 

  附註  
 

2020 

港元  
 

2019 

港元  

收入      

 政府補助金   9,900,000  -  

 利息收入  5 314,898  328,760 

   10,214,898  328,760 

      

支出      

 特惠款項   (4,597,034)   (5,259,127) 

 行政開支   (138,933)   (139,004) 

 銀行費用   (4,118)   (2,215) 

   (4,740,085)   (5,400,346) 

年度盈餘 /(虧絀 )   5,474,813  (5,071,586)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度全面收益 /(虧損 )

總額  
 

5,474,813 
 

(5,071,586)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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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權益變動表  

 

 

營運基金  

 
 

2020 

港元  
 

2019 

港元  
     
年初結餘   18,020,404  23,091,990 
年度全面收益/(虧損) 

總額   5,474,813  (5,071,586) 

年終結餘   23,495,217  18,020,404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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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20 

港元  
 

2019 

港元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虧絀 )  5,474,813   (5,071,586) 
 利息收入   (314,898)  (328,760) 
 應付款項增加   2,637  1,503 
營運活動所得 /(所用 )現金淨額   5,162,552  (5,398,843)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原多於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款

增加淨額  
 

 
(5,500,000) 

 
 

(5,200,000) 
 已收利息   406,087  165,40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093,913)  (5,034,59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 /(減少 )
淨額  

 
 

68,639 
 

 
(10,433,438)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2,268,372  12,701,810 
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4  2,337,011  2,268,372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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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概況  

 

政府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成立肺塵埃沉着病特惠金計劃，從肺

塵埃沉着病特惠基金（下稱「基金」）撥款，向在一九八一年一月

一日前被確診患上肺塵埃沉着病（下稱「肺塵病」）及就該疾病已

從政府領取一筆過特惠款項的人士發放特惠款項。  

 

款項以按季形式發放予這些肺塵病患者。如他們死於肺塵病，基金

將會支付他們的殯殮費。基金亦會提供醫療裝置（包括輪椅、氧氣

濃縮機、氧氣樽、高低正氣壓呼吸機、抽痰機及其配件）予有需要

的肺塵病患者。肺塵病患者可獲支付與醫治該疾病有關的醫療費

用（包括中醫藥），以及護理及照顧方面的款項。如肺塵病患者獲

判定因肺塵病而致死亡，其配偶及子女可申請死亡特惠款項。  

 

根據政府與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下稱「基金委員會」）

就肺塵埃沉着病特惠金計劃所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基金委員會獲

委派為特惠金計劃的付款機構。  

 

基金委員會的地址為香港上環永樂街 148 號南和行大廈 15 樓。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基金的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所有適用規定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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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根據歷史成本法擬備。  

 

擬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

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

的應用及資產、負債、收入與支出的呈報數額。此等估計及相

關的假設是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理的因

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採用此等估計

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

與實際價值或有不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修訂如只影響本會

計期，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如修訂影響本期及未來

的會計期，有關修訂便會在該期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

論現時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

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

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c) 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增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於本會計期生效。本財務報表呈報年度的會計政策，

並未因該等發展而出現任何改變。  

 
基金並無提早採納在本會計期仍未生效的任何修訂、新準則

及詮釋。基金正就此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

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直至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

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基金的營運

結果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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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i)  初始確認  
 
基金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其中一方當日確認有關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它們初始時按公平值加上或減去因收

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

列帳。  
 

(ii) 分類和其後計量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此類別包括應收利息、定期存款、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持

有它們的目的是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即只包括所支付的本

金和利息。它們其後按攤銷成本值扣除虧損撥備（如有）的

淨值計量（附註 2(d)(iv)）。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負債  
 
此類別包括應付帳項，它們其後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iii )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時，或當該金融

資產連同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已轉讓時，該金融資

產會被註銷確認。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

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iv) 金融資產減值  
  

 對於應收利息、定期存款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基金會以

預期信貸虧損計量須予確認的虧損撥備。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這些虧損為

按合約應付予基金的合約現金流量與基金按實際利率折現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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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差額。有關虧損以下列其中一

個基礎計量：  
  
－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

風險並無大幅增加）：這是預期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

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虧損；或  
 
－  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貸

風險已大幅增加）：這是預期在金融工具的有效期內所有

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虧損。  
 
在評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否大幅增加

時，基金會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和在初始確認當日經評估

的違約風險。於進行評估時，基金認為出現以下情況即構成

違約事件： (i)借款人很可能無力對基金履行全部還款責任；

或 (i i)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仍未償還。基金考慮合理及有憑

證的數量及質量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在無須以過度成本或

人力取得的具前瞻性資料。  
 
在上一個報告期被確認為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的金融資產，

若其信貸質素改善，並扭轉先前作出信貸風險大幅增加的評

估，其虧損撥備則由期限內預期信貸虧損回復至 12 個月預期

信貸虧損。  
 
如沒有合理期望可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資產會被撇銷。  

 
(e) 收入確認  
 

(i)  政府補助金在應收期間被確認為收入。  
 

(ii)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記帳方式確認入帳。  
 

(f)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及銀行存款，自存入日起

計原於三個月或以內到期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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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存款  

 2020  2019 

 港元   港元  

    

原多於三個月到期  

的銀行存款  

 

21,200,000  15,700,000 

 

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20  2019 

 港元   港元  

    

銀行現金  2,337,011  2,268,372 
 

5.  利息收入  

 2020  2019 

 港元   港元  

    

定期存款利息  300,636  312,454 

往來戶口利息  14,262  16,306 

 314,898  328,760 

 

6.  財務風險管理  

 

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銀行存款及應收款項。基金委員會監察

資產組合的管理，以確保可適時及有效地執行合適的投資策略。與

此等金融工具有關的主要風險載於下文。  

 

(a)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

另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基金的各類金融資產於報告日所

承受最大的信貸風險，是資產負債表所載該等金融資產的帳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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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低所承受的信貸風險，基金只會與香港信譽良好的持牌

銀行進行交易。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按

穆迪的評級分析列示如下：  

 

 2020  2019 

 港元   港元  

按信貸評級列示的銀行現金及定

期存款  

   

Aa1 至  Aa3 2,337,011  2,268,372 

A1 至  A3 21,200,000  15,700,000 

 23,537,011  17,968,372 

 
因此，此等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會被評定為自初始確認以來並

無大幅增加，而基金會根據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釐定須確認

的虧損撥備。基金估計此等金融工具的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並不重大，並認為無須作出虧損撥備。  
 

(b)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

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

動的風險。由於基金投資於定期存款，所得利息按固定利率計

算，當市場利率上升，這些存款的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

於這些存款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

面值及基金的盈餘和權益。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

變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無須面對重大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因為基金從浮息金融工具所得的利息收入並不重大。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機構於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時遇到困



 

- 14 - 
 

難的風險。  

 

在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方面，基金會維持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

一個足夠的水平，為其運作提供資金和減少現金流量波動的影

響。因此，基金無須面對重大的流動資金風險。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七個

月或以下 (2019 年：七個月或以下 )，有關資料是根據合約上未

折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列出。  

 

7.  資本管理  

 

基金的資本結構只由營運基金組成。基金管理資本的目標為：  

 

(a)  符合政府與基金委員會於一九九三年七月所簽訂的諒解備忘

錄及雙方所同意的行政安排；及  

 

(b)  維持穩健的資本基礎，以執行上文附註 1 所載列的基金目的。  

 

 基金管理其資本時，會定期檢討資本的水平，並考慮到預計的現金

流量需求及日後的財務需要和承擔，以確保有足夠資金提供未來

的特惠金和應付開支。  
 

8.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  

 

所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均以公平值或與其相差不大的金額列於

資產負債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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